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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

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誉衡药业 股票代码 0024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月寅 白雪龙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

号楼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

号楼

电话 010-80479607 010-68002437-8018

电子信箱 liuyueyin@gloria.cc baixuelong@gloria.cc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㈠ 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从事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公司通过多年的产品引进、合作开发、投资并购等系列举措，逐步实现了产品覆盖领域广、产品线丰富的产品优势。 目

前，公司拥有骨骼肌肉领域、心脑血管领域、维生素及矿物质补充剂、抗感染、抗肿瘤等多个重磅级产品的集群，初步奠定了

公司在上述领域的行业地位及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详细信息如下：

用药领域 主要产品 主治功能

心脑血管药物

安脑丸/安脑片

清热解毒，醒脑安神，豁痰开窍，镇惊熄风。用于高热神昏，烦躁谵语，抽搐惊

厥，中风窍闭，头痛眩晕；高血压、脑中风见上述证候者。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1.心脏手术时加入心脏停搏液中保护心肌。 2.缺血状态下的心肌代谢异常。

银杏达莫注射液 适用于预防和治疗冠心病、血栓栓塞性疾病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

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血压。 本固定剂量复方适用于单用奥美沙坦酯或氨氯地

平治疗血压控制效果不佳的成人患者。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

用于伴有一个或多个风险因素（如充血性心力衰竭、高血压、年龄≥75岁、

糖尿病、 既往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 （TIA） 发作病史） 的非瓣膜性房颤

（NVAF）成人患者，预防卒中和体循环栓塞。

用于治疗泮托拉唑炎琥宁成人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 以及预防成人深

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复发。

普伐他汀钠片 用于高脂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

硝酸甘油气雾剂 用于治疗或预防心绞痛的发作。

骨骼肌肉药物

鹿瓜多肽注射液

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各种类型骨折、创伤修复及腰腿

疼痛。

玻璃酸钠注射液 膝关节骨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

维生素及矿物质补

充剂

注射用12种复合维生素 适用于当口服营养禁忌、不能或不足，需要通过注射补充维生素的患者。

复方维生素（3）注射液 用干各种原因引起的维生素缺乏症

氯化钾缓释片

用于治疗和预防伴或不伴代谢性中毒的低血钾， 在这些患者通过富含钾的

食物进行膳食管理或减少利尿剂剂量效果不佳时。

注射用门冬氨酸钾镁

可用于低钾血症，洋地黄中毒引起的心律失常（主要是室性心律失常）以及

心肌炎后遗症、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肌梗塞的辅助治疗

消化系统及代谢类

药物

脱氧核苷酸钠注射液（DNA）

用于急、慢性肝炎，白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的辅

助治疗

左卡尼汀注射液 尿毒症终末期慢性维持性血液透析继发的左卡尼汀缺乏症

注射用复方甘草酸单铵S

用于急、慢性，迁延型肝炎引起的肝功能异常；对中毒性肝炎、外伤性肝炎以

及癌症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亦可用于食物中毒、药物中毒、药物过敏等。

抗感染类药物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头孢类抗生素，用于多种敏感细菌引起的感染症

复方头孢克洛胶囊 头孢类抗生素，用于治疗因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抗肿瘤类药物

注射用左亚叶酸钙 用于治疗胃癌和结直肠癌

注射用氟尿嘧啶

用于乳腺癌、消化道癌肿、卵巢癌和原发性支气管肺腺癌、恶性葡萄胎及绒

毛膜上皮癌的治疗；也可用于浆膜腔癌性积液、膀胱癌、头颈部恶性肿瘤和

肝癌的化疗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中、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也可用于治疗经辅助/新辅助化疗后复发，

不能切除的、局部复发或转移性乳腺癌

注射用环磷酰胺

广泛应用的抗癌药物，对恶性淋巴瘤、急性或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多发性

骨髓瘤有较好的疗效，对乳腺癌、睾丸肿瘤、卵巢癌、肺癌、头颈部鳞癌、鼻咽

癌、神经母细胞瘤、横纹肌肉瘤及骨肉瘤均有一定的疗效。

注射用盐酸平阳霉素

主治唇癌、舌癌、齿龈癌、鼻咽癌等头颈部鳞癌。 亦可用于治疗皮肤癌、乳腺

癌、宫颈癌、食管癌、阴茎癌、外阴癌、恶性淋巴癌、和坏死性肉芽肿等。 对肝

癌也有一定疗效。 对翼状胬肉有显著疗效。

血液和造血系统药

物

氨甲环酸注射液

用于有急性出血、慢性出血、局限性出血、以及全身性原发性纤维蛋白溶解

亢进所引起的各种出血情况

生殖泌尿系统和性

激素类药物

赛洛多辛胶囊 用于改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BHP）引起的症状和体征。

注：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普伐他汀钠片、硝酸甘油气雾剂、脱氧核苷酸钠注射液（DNA）、赛

洛多辛胶囊为公司推广产品。

㈡ 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

1、公司所处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公司所处行业为 “医药制造业”（行业代码：

C27）。

2、行业发展阶段及周期性特点

⑴ 行业发展情况

从中长期发展来看，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随着

人口老龄化加剧、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医疗保健意识增强，我国医药行业仍将保持稳健发展。 未来，政策顶层设计将着

重解决我国医药创新面临的问题，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加速推进产业升级，推动医药行业向创新化、高质量发展转

型。

从短期发展来看，在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 、集采扩围常态化以及合规营销改革等政策调

控下，医药行业整体承压。 一方面，具有成本优势、品牌优势及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将加速行业的优胜劣汰，行业集中度将

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创新药的政策红利将推动国内药企创新转型。未来，具备产品服务优势、品牌溢价能力强、符合消费升

级属性和产品具有明确临床价值的企业或将有望在新行业格局中赢得竞争优势。

⑵ 行业周期性特点

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民身心健康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刚性需求，是典型的弱周期行业。不

过医药行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偶然性特点，在流行性、传染性疾病暴发的时节，人们对医药需求将会有所增加。

㈢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自2010年上市以来，坚持“产品领先”战略，通过外延并购、合作代理、自主研发、海外引进等多种方式丰富公司产

品线，实现了由上市初狭窄单一的骨科治疗领域向现有心脑血管等大治疗领域的拓展，形成了多个领域产品集群。 报告期

内，公司继续聚焦心脑血管、骨科、抗肿瘤等核心治疗领域，坚持以战略匹配度、市场潜力等为基本标准，一方面围绕现有产

品进行深度研究及二次开发，管理并延长现有大品种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与第一三共就奥美沙坦酯

氨氯地平片、甲苯磺酸艾多沙班片等降压和抗凝类产品达成合作，进一步夯实了在心脑血管等优势治疗领域的竞争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品牌价值和行业认可度继续提升。公司荣登由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等单位

联合评选的“2020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榜” 、荣登米内研究院组织评选的“2019年度中国化药企业TOP100排行榜” ，并

在 2020�年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荣膺“2019�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3,054,949,266.91 5,053,859,894.87 -39.55% 5,481,339,82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049,122.39 -2,661,773,278.26 115.03% 125,893,63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146,631.09 -2,596,306,299.91 88.25% 969,25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63,852.33 610,365,817.76 -97.91% 1,162,761,43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20 -1.2109 115.03% 0.05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20 -1.2109 115.03% 0.05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4% -91.21% 115.15% 2.95%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4,516,310,694.76 6,407,579,736.43 -29.52% 9,477,173,26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46,228,322.01 1,521,364,082.87 21.35% 4,324,011,225.6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1,019,881.02 824,016,324.46 809,497,606.50 840,415,45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600,268.54 10,409,410.61 -11,318,221.76 -257,642,33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869,461.47 -5,852,195.78 -16,685,601.93 -239,739,37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50,178.08 17,024,946.48 -8,181,753.83 54,670,837.7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06,34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99,563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13% 706,248,522 0

质押 669,500,911

冻结 706,248,522

YU� HENG� INTERNATIONA�

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5.75% 126,410,711 0

质押 83,607,423

冻结 77,660,17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1% 94,742,000 0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LIMITED

境外法人 1.95% 42,904,599 0

质押 42,900,000

冻结 42,900,000

吴顺水 境内自然人 0.54% 11,880,153 0

朱吉满 境内自然人 0.45% 9,967,500 7,475,625 冻结 9,967,500

王东绪 境内自然人 0.42% 9,210,000 6,907,500 质押 9,000,000

尹美娟 境内自然人 0.38% 8,337,068 0

杨红冰 境内自然人 0.28% 6,055,610 6,055,582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5% 5,414,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哈 尔 滨 誉 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以及ORIENTAL�KEYSTONE�INVESTMENT�LIMITED由同一实际控

制人朱吉满控制。

2、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吴顺水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11,880,153股。

2、尹美娟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8,337,068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国内经济、卫生健康及各行业生产经营造成极大的影响。 同时，由于国内

医药行业改革继续深化、多项政策密集出台，医药行业市场监管不断趋严，产业升级加速，给医药行业未来发展带来深远影

响。面对严峻的疫情考验和复杂的经济环境，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及时调整经营思路、收

缩业务规模、聚焦业务转型，在确保公司平稳运营的前提下，积极稳健地推动公司转型工作。 一方面，公司积极开展营销体

系改革、CMO业务及一致性评价等业务；另一方面，公司作为誉衡生物的第一大股东，与其他战略投资者一起，聚焦抗肿瘤

生物药的推进，顺利完成了对誉衡生物的第二轮增资。 此外，公司通过银团贷款方式获得流动资金贷款，稳定了现金流。 本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5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亿元。

㈠ 营销整合初步达成

报告期内，公司对营销系统进行了整合，积极优化销售渠道、调整产品策略和销售政策，加大专业化推广，搭建承接多

产品推广的CSO平台，完成营销中心初步的转型与重构。营销中心对营销体系的进行重新布局，以省为单位进行调整，由中

心城市下沉至地级市，并对营销和市场推广人员进行调整实现属地化管理。 公司合作一线终端推广人员已增加至5,700余

人。 同时，公司继续加大空白市场的开发力度，新开发二级及以上医院3,300多家。 在业务夯实的基础上，公司进一步优化

资源配置和投入，提高产品资质，加强市场准入工作。 在营销系统完成初步的转型与重构之后，公司产品格局发生变化，口

服产品得到快速发展。公司进一步明确大力发展口服慢病产品的战略，形成以心脑血管、骨骼肌肉、营养类药物为重点的产

品集群，并通过研发、合作、代理等方式不断引进新产品，2020年成功与第一三共就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片、甲苯磺酸艾多

沙班片等降压和抗凝类产品达成合作，进一步夯实了在心血管领域的优势。

㈡ 持续建立和完善CMO业务平台

公司以普德药业CMO业务为标杆，同时充分整合普德药业、誉衡制药、誉东制药等生产基地的生产线产能和规模成本

优势，持续建立和完善CMO业务平台。 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公司业务及客户开发难度有所加大，

但公司积极保持与客户的良好沟通和交流，尽力克服疫情带来的阶段性困难。报告期内，普德药业新签署13个CMO业务合

作品种，累计签署近三十个品种生产合作项目。 此外，誉衡制药也根据自有生产线的特色和优势，逐步承接CMO业务。

㈢ 有序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进行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并结合战略发

展需求和产品市场竞争力评估并推进一致性评价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公司已开展3个品种一致性评价工作。

㈣ 加大投资誉衡生物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誉衡生物PD-1产品临床进展顺利。 2020年1月，誉衡生物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提交

新药上市申请，首个申请适应症为复发或难治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2020年2月，誉衡生物正式获得GLS-010经典霍奇金

淋巴瘤适应症的新药申请受理。 此外，誉衡生物已启动宫颈癌适应症注册上市研究项目，整体数据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

抗肿瘤疗效。为加快推进誉衡生物产品研发及上市进程，满足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经公司与各投资人友好协商，各方同意

以合计人民币1亿元的总价格对誉衡生物进行第二轮增资。 本轮增资中，公司出资人民币4,900万元。

㈤ 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2020年，为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改善运营资金及现金流状况，公司一方面通过出售股权、处置低效资产等方式，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另一方面，经公司与合作银行协商、洽谈，合作银行以组建银团的模式继续为公司提供流

动资金贷款支持，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与各合作银行完成了银团贷款协议的签署。公司本次开展的银团贷款业务，为

未来几年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资金基础。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心脑血管药物 828,933,359.15 577,473,210.69 69.66% -55.68% -48.29% 9.96%

骨科药物 360,168,437.53 310,670,517.53 86.26% -46.71% -49.86% -5.42%

营养类药物 692,320,802.31 669,965,524.06 96.77% -35.63% -28.96% 9.09%

注：产品营业利润=产品营业收入-产品营业成本。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5,494.9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55%，主要影响因素为：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公司及行业上下游延迟复工，人员、物流受限，产品需求下降；⑵ 受医药行业政策影响，部分产品销量下降；⑶ 澳诺（中

国）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诺制药” ）出售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原因为⑴ 本报告期出售澳诺制药100%股

权，获得的投资收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6.83亿元。 ⑵ 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减值准备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合并范围变更情况详见《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二节、财务报告-八、合并范围的变更”所述。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王东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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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公司监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认真履行监督、检查职能，对公司

的法人治理建设、资本运作情况、财务管理及成本控制情况、重大事项决策等情况进行了适时有效的监督，较好地发挥了监

事会的监督职能，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维护了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工作回顾

㈠ 认真审议议案、履行监督职能

报告期内，监事会共召开了7次会议，累计审议20项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1 2020年2月28日 第四届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计提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 2020年4月27日 第四届第十三次会议

《关于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的

议案》

《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确认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3 2020年5月22日 第五届第一次会议 《关于选举郝秉元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4 2020年7月6日 第五届第二次会议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 2020年8月26日 第五届第三次会议 《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6 2020年10月27日 第五届第四次会议 《关于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7 2020年12月25日 第五届第五次会议

《关于现金增资参股公司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除召开监事会会议外，监事会成员还列席和出席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听取各项重要提案和决议，履行了监事会

的知情监督、检查职能，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规范。

㈡ 发表专项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认真履行监督职能，对公司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依法运行，不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情况。 公司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执行

等方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广大投资者的行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在

履行职务时能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制度的规定，未发现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

行为。

2、公司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的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了检查和审核，认为公司的财务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健全，

财务运作、财务状况良好。公司出具的定期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情况，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4、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检查和审核，认为关联交易事项是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对公司财务状况

及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均按照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同类产品的客户同等

对待，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关联

交易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5、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知情人遵守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未发现有内幕信息

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能严格按照要求做好内幕信息管理以及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工作，能如实、完整记录内幕信息在公开披露前的报告、传递、编制、审核、披露等各环节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

后续报备工作。监事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业绩预告和业绩快

报公告前10日内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披露期间等敏感期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

从事内幕交易，未发现公司内幕信息管理违规的情形。

6、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能够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积极完善公司法人

治理体系，加大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和检查的工作力度，公司现行的内部控制体系较为规范、完整，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

整、设置合理，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切实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情形。

7、公司利润分配情况

鉴于公司2019年度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 不满足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 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需

要，公司2019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正常经

营和健康发展。

8、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正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9、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相关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规范信息传递和披露流程，未发生因信息披露而受到

监管部门查处或要求整改的情形。

二、2021年监事会工作计划

2021年，公司监事会将继续严格遵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诚信勤勉地履

行监事会的各项职责，依法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日常履职进行有效监督，积极列席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及时了解公

司财务状况，知悉并监督各重大决策事项及其履行程序的规范性、合法性，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确保内部控制措施

的有效执行，降低和防范公司风险，切实保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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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4月16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短信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

2021年4月2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际参加董事8人。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东绪先生主持，经与

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

体” ）的《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具体内

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0年度不满足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稳定发展需要，同意公司2020年度不派

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2022年）》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2020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2020年度内

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1年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

能力，有能力胜任公司年报审计工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意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2021年度审计费用（包括对控股子公司出具审计报告）为人

民币14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拟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1年外部审计机

构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包括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委托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融资等业务。

此外， 同意授权经理层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办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融资业

务，包括但不限于原有存量贷款的续贷、置换等。以上融资业务总额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融资业

务总额内，以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上述额度包含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以及期限内新成立的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涉

及的授信额度；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资金的需求，综合各金融机构的授信情况，在考虑各金融机构融资品种、贷款期限、担

保方式和贷款利率等综合信贷条件后，择优选择融资品种。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孙）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业务涉及到的在授信、融资额度内的业务本次会议

一并审核、通过，授信期间将不再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认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和审核，认为公司2020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支付的薪酬公平、合理，符合公司有关薪酬政策及考核标准，未有违反公司薪酬管理有关制度的情况。 公司

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具体薪酬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姓名 职务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王东绪 董事长 现任 190

朱吉满 董事 现任 240

白莉惠 董事 现任 3.5

胡晋 董事 现任 69.2

刁秀强 董事、总经理 现任 180

董琦 独立董事 现任 14.6

薛挥 独立董事 现任 12.5

杨华蓉 独立董事 现任 12.5

周康 副总经理 现任 150

刘月寅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 100

纪作哲 财务总监 现任 80

王禹 原董事、董事会秘书 离任 112.1

郭云沛 原独立董事 离任 4.2

王瑞华 原独立董事 离任 4.2

Liu,�James�Xiao�dong 原独立董事 离任 0

隆万程 原总经理 离任 260

张大勇 原总经理 离任 81.32

王卫兵 原副总经理 离任 95.6

注：报告期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为其任职期间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1、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王东绪先生、朱吉满先生、白莉惠女士、胡晋

先生、刁秀强先生回避表决。

2、关于独立董事薪酬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董琦先生、薛挥先生、杨华蓉女士回避表决。

3、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刁秀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中有关董事薪酬的部分尚须提请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研究决定， 并结合国内同行业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及公司的实际情

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如下：

㈠ 公司独立董事的职务津贴为税前人民币20万元/年；

㈡ 非独立董事按其岗位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履职能力和工作绩效领取薪酬福利及董事津贴；

㈢ 高级管理人员（含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非独立董事）的薪资由年度基本薪酬、年度绩效奖金及超额业绩奖励

（或有）构成。 具体情况如下：

1、年度基本薪酬：参考市场同类薪酬标准，结合考虑职位、责任、能力等因素确定；

2、年度绩效奖金：标准为年度基本薪酬的20%~30%，具体金额结合岗位职责、绩效考核结果等确定；

3、超额业绩奖励（或有）：拟根据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年度业绩达成情况进行挂钩发放。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

营管理需要，设定内部考核净利润目标值，若年度内部考核净利润超过目标值，将对超出部分的净利润分段计提不同比例

的超额业绩奖励。

具体超额业绩奖励的实施主体、考核期、激励人员及发放原则等将由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报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实施。

1、关于非独立董事2021年度薪酬方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王东绪先生、朱吉满先生、白莉

惠女士、胡晋先生、刁秀强先生回避表决。

2、关于独立董事2021年度薪酬方案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董琦先生、薛挥先生、杨华蓉女士

回避表决。

3、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度薪酬方案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刁秀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中有关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尚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公司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资金状况，使用任一时点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进行投

资。 在上述投资额度内，各投资主体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委托理财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关联董事王东绪先生、朱吉满先生、白莉惠女士、胡晋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4票，赞成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补充、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保证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

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 确保公司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以下简

称《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保证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称 “公

司” )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 确保公司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1

第五条

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1、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 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本条第（二）款所列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4、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5、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二）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是指：

1、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条第（一）款第1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4、本款第1项和第2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5、 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

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三）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视同公司的

关联人：

1、因与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在协议

或安排生效后， 或在未来12个月内， 将具有前述本条第

（一）、（二）项规定情形之一的；

2、过去12个月内，曾经具有前述本条第（一）、（二）项

规定情形之一的。

第五条 公司应参照《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确定公司关联人的名单，并及时予以更新，确保关联人名单真

实、准确、完整。

公司的关联人包括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1、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3、本条第（二）款所列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

业，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4、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5、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

殊关系、 可能或者已经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

（二）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是指：

1、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条第（一）款第1项所列法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

4、 本款第1项和第2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18�周

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

5、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

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三）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视同公司的关

联人：

1、因与公司或者其关联人签署协议或作出安排，在协议

或安排生效后，或在未来12个月内，将具有前述本条第（一）、

（二）项规定情形之一的；

2、过去12个月内，曾经具有前述本条第（一）、（二）项规

定情形之一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进行补充、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一条 为加强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的管理，明确管理程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

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下简称“《运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的管理，明确管理程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

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下简称“《运作指引》” ）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办法。

2

第十六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并委托公司申

报个人信息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自其申报离任日起六个

月内将其持有及新增的公司股份予以全部锁定，到期后将其

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全部自动解锁。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第十六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并委托公司申

报个人信息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自其申报离任日起六个

月内将其持有及新增的公司股份予以全部锁定，到期后将其

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全部自动解锁。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

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

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

应当在其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

遵守下列限制性规定：

（一）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二）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公司法》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

的其他规定。

3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买卖公司股份

及其衍生品种的2个交易日内， 通过公司董事会向深交所申

报，并在深交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

公告内容包括：

（一）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

（二）本次股份变动的日期、数量、价格；

（三）变动后的持股数量；

（四）深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拒不申报或

者披露的，深交所在其指定网站公开披露以上信息。

第十七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在买卖公司股份

及其衍生品种的2个交易日内， 通过公司董事会向深交所申

报，并在深交所指定网站进行公告。

公告内容包括：

（一）本次变动前持股数量；

（二）本次股份变动的日期、数量、价格；

（三）变动后的持股数量；

（四）深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拒不申报或

者披露的，深交所在其指定网站公开披露以上信息。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交易所

报告减持计划，在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减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

的数量、来源、原因、方式、减持时间区间、价格区间等信息。

每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减持时间区间

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

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应当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

公告。 在预先披露的股份减持时间区间内，未实施股份减持

或者股份减持计划未实施完毕的，应当在股份减持时间区间

届满后的二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4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 将其所持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

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

得收益，并及时披露以下内容：

（一）相关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况；

（二）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三）收益的计算方法和董事会收回收益的具体情况；

（四）深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证券法》第

四十七四条的规定， 将其所持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

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

所得收益，并及时披露以下内容：

（一）相关人员违规买卖股票的情况；

（二）公司采取的补救措施；

（三）收益的计算方法和董事会收回收益的具体情况；

（四）深交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票，包括其

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

5

第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

卖公司股票：

（一）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

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30日起至最终公告日；

（二）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三）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

事项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四）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董事会秘书应在定期报告公告前30天、业绩预告及业绩

快报公告前10天等重要时点，提前将禁止买卖公司证券的具

体要求告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第十九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前

述人员的配偶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一）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

至公告前一日；

（二）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三）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

事件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四）深交所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

期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应当督

促其配偶遵守前款规定，并承担相应责任。

董事会秘书应在定期报告公告前30天、业绩预告及业绩

快报公告前10天等重要时点，提前将禁止买卖公司证券的具

体要求告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进行补充、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的需要报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包括但

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三）控股子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 因接触非公开信息的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

员，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律师

事务所等；

（五）可能影响公司证券交易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交易对

手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六）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单位和

个人；

（七）上述规定的自然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八）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知情人

员。

第八条 本制度所指的需要报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包括但

不限于：

（一）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企业控股子公司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内部参与重大事项筹划、论证、

决策等环节的人员；由于所任公司职务而知悉内幕信息的财

务人员、内部审计人员、信息披露事务工作人员等；

（四） 因接触非公开信息的中介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

员，包括但不限于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律师

事务所等；

（五）可能影响公司证券交易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交易对

手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六）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单位和

个人；

（七）上述规定的自然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 公司收购

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相关方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有）；相关事项的提案股东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有）；因职务、工作可以获取内

幕信息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或者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有关人员；因法

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重大

资产交易进行管理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监管

机构的工作人员；依法从公司获取有关内幕信息的其他外部

单位人员；参与重大事项筹划、论证、决策、审批等环节的其

他外部单位人员；

（五）由于与第（一）（二）（三）项相关人员存在亲属

关系、业务往来关系等原因而知悉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其他

人员；

（六）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知情人

员。

2

第九条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如实、完整记录内幕信息在

公开前的报告、传递、编制、审核、披露等各环节所有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 填写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见附件

一），并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同时，

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一）获悉公司被收购；

（二）公司拟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证券发行预案；

（四）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合并、分立草案；

（五）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预案；

（六）公司拟披露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七）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高送转的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上述“高送转” 是指：每10股获送的红股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合计股数达到8股以上（含8股）；

（八）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草案、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

（九）公司发生重大投资、重大对外合作、或者签署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等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公司拟披露持股30%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

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十一）公司披露重大事项前，公司股票已经发生了交

易异常的情况；

（十二）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办公室应向内幕信息知情人发出《禁止内幕交易

告知书》（附件二），内幕信息知情人应与公司签署《内幕信

息知情人保密协议》（附件三）。

第九条 公司出现下列情形时，应如实、完整记录内幕信息在

公开前的报告、传递、编制、审核、披露等各环节所有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 填写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见附件

一），并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的同时，

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一）获悉公司被收购；

（二）公司拟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证券发行预案；

（四）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合并、分立草案；

（五）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预案；

（六）公司拟披露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七）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高送转的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上述“高送转” 是指：每10股获送的红股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合计股数达到85股以上（含85股）；

（八）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草案、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

（九）公司发生重大投资、重大对外合作、或者签署日常

经营重大合同等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十）公司披露重大事项前，公司股票已经发生了交易

异常的情况；公司拟披露持股30%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十一）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办公室应向内幕信息知情人发出《禁止内幕交易

告知书》（附件二），由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入档和备案工作。 内幕信息知情人应与公司签署

《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协议》（附件三）。

公司在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同时应当出具书面

承诺，保证所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信息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

录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向全部内幕信息知情人通报了

有关法律法规对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相关规定。 董事长及董事

会秘书应当在书面承诺上签字确认。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申请撤销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

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说明

1

第二条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2008]

659号文批准， 由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 誉 衡 国际 投资公司 )、Oriental�

Keystone�Investment�Limited� (健康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和百庚禹丰(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发

起，以哈尔滨誉衡药业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净资产

额整体变更设立为一家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于2008年6月10日获发商外资资审字[2008]013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

于2008年6月26日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登记，取得注册号为230000400002254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公司经批准整体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时向发起人发行的股份如下：

第二条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商资批[2008]

659号文批准， 由哈尔滨恒世达昌科技有限公司、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 誉 衡 国际 投资公司 )、Oriental�

Keystone�Investment�Limited� (健康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和百庚禹丰(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共同发

起，以哈尔滨誉衡药业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净资产

额整体变更设立为一家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于2008年6月10日获发商外资资审字[2008]0139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

于2008年6月26日在黑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

登记，取得注册号为230000400002254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公司经批准整体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时向发起人发行的股份如下：

截 止 本 章 程 修 订 日 ， 发 起 人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及

Oriental�Keystone�Investment�Limited合计持有

的股份比例已低于公司总股份的10%，公司已不再

符合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条件。

鉴于目前公司发起

人外资股东持股比

例已低于 10% ，公

司已不再符合外商

投资企业相关 条

件。

2

第十一条 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

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第十一条本章程所称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

的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和其他董事

会聘任在公司承担管理职责的人员。

对 《公司章程》中

涉及高级管理人员

的定义进行全文统

一。

3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粉针剂（均为头孢菌素类）、

粉针剂（激素类）、干混悬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抗

肿瘤药）、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头孢菌素类）、

栓剂、原料药（秦龙苦素、炎琥宁、依托咪酯、氟比洛

芬酯）、进口药品分包装（注射剂（玻璃酸钠注射

液）、治疗用生物制品（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精蛋

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

液（预混30/70）））；技术咨询、工艺技术转让、技

术开发。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粉针剂（均为头孢菌素类）、

粉针剂（激素类）、干混悬剂、小容量注射剂（含抗

肿瘤药）、冻干粉针剂（含抗肿瘤药、头孢菌素类）、

栓剂、原料药（秦龙苦素、炎琥宁、依托咪酯、氟比洛

芬酯）、进口药品分包装（注射剂（玻璃酸钠注射

液）、治疗用生物制品（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精蛋

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

液（预混30/70）））；技术咨询、工艺技术转让、技

术开发。

公司已终止此前开

展的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液产品代理事

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纪作哲先生、朱洪斌先生、臧家峰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纪作哲先生、朱洪

斌先生、臧家峰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股东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提名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董事会同意提名纪作哲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纪作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中无职工代表担任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项议案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十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同意选举刁秀强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王东绪（主任委员）、刁秀强、董琦；

审计委员会：杨华蓉（主任委员）、董琦、胡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董琦（主任委员）、薛挥、刁秀强；

提名委员会：薛挥（主任委员）、杨华蓉、王东绪。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执行新租赁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8票，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纪作哲先生、朱洪斌先生、臧家峰先生简历

1、纪作哲先生：出生于1977年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历。 曾任公司财务副总监兼

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纪作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21-029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东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纪作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小婧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5,233,334.77 581,019,881.02 2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04,887.57 658,600,268.54 -9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1,257,771.23 -42,869,461.47 12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656,788.09 -50,750,178.08 43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2996 -96.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2996 -96.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35.56% -34.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870,118,685.91 4,516,310,694.76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68,922,650.12 1,846,228,322.01 1.23%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198,122,95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1,615.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7,952,600.88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907,493.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13,251.53 主要系对外捐赠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38,236.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9,875.12

合计 10,647,116.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56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13% 706,248,522 0

质押 669,500,911

冻结 706,248,522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4.40% 96,710,711 0

质押 56,778,123

冻结 56,778,12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0% 94,492,000 0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1.95% 42,904,599 0

质押 42,900,000

冻结 42,900,0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方圆－东方45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35% 29,700,000 0

吴顺水 境内自然人 0.54% 11,880,153 0

朱吉满 境内自然人 0.45% 9,967,500 7,475,625 冻结 9,967,500

顾惠 境内自然人 0.43% 9,500,000 0

王东绪 境内自然人 0.42% 9,210,000 6,907,500 质押 9,000,000

尹美娟 境内自然人 0.38% 8,337,068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哈尔滨誉衡集团有限公司 706,248,522 人民币普通股 706,248,522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96,710,711 人民币普通股 96,710,7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4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492,000

ORIENTAL�KEYSTONE�INVESTMENT�LIMITED 42,904,599 人民币普通股 42,904,599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45

号私募投资基金

29,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00,000

吴顺水 11,880,153 人民币普通股 11,880,153

顾惠 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0

尹美娟 8,337,068 人民币普通股 8,337,068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414,7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4,7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42,746 人民币普通股 4,942,7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哈 尔 滨 誉 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以 及 ORIENTAL� KEYSTONE�

INVESTMENT�LIMITED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朱吉满控制。

2、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1、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45号私募投资基金

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11,700,000股。

2、吴顺水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11,880,153股。

3、顾惠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9,500,000股。

4、尹美娟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票8,337,068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率 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315,553,654.16 895,445,226.55 46.92% 主要系本期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到账4.4亿所致

其他应收款 155,616,855.74 103,683,404.75 50.09%

主要系本期出售公司持有的上海誉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誉瀚基金” ）40%的基金

份额，第二期款项5500万元尚未到期收回。

在建工程 3,761,512.42 5,950,145.44 -36.78% 主要系本期部分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预收账款 6,585,943.73 9,737,869.73 -32.37% 主要系上年预收的房租款按期结转收入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05,233,334.77 581,019,881.02 21.38%

主要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公司部分自营

产品销售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营业成本 175,343,375.76 186,389,667.60 -5.93%

主要系代理产品的收入大幅下降， 所对应结转的营业成

本大幅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7,324,195.10 6,249,329.24 17.2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需缴纳的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等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416,246,333.56 318,434,258.91 30.72% 主要系本期增加销售费用投入所致

研发费用 26,014,808.92 15,387,094.56 69.07% 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11,475,428.92 23,156,068.43 -50.44%

上期主要系中期票据在2020年1、2月全部偿还，本期利息

费用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664,788.64 794,318,466.07 -100.46%

上期主要系处置澳诺制药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本

期无大额股权处置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525,236.63 -965,882.05 257.91%

主要系本期持有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产生

信用减值损失 -40,631.93 -141,032.21 71.19%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下降，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87.73 34,288.48 -101.13% 上期主要系处置闲置资产所致，本期无大额发生

所得税费用 7,710,962.64 117,004,091.83 -93.41%

上期主要系出售澳诺制药产生的收益确认所得税费用所

致，本期无大额发生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率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7,656,788.09 -50,750,178.08 430.36%

上期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营业绩下降所致；本

期经营活动现金流较好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031,372.43 930,190,609.92 -98.49%

上期主要系处置澳诺制药股权收到股权对价款9.94亿元

所致；本期出售誉瀚基金份额收到款项5500万元，增资誉

衡生物4900万元，其他无大额股权投资收支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22,847,849.38

-1,152,014,

647.14

136.71%

上期主要系偿还中期票据10亿元及支付贷款保证金、票

据保证金所致； 本期主要系流动资金银团贷款到账4.4亿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已披露的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 2021年01月09日

详见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可

能减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股东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超过1% 2021年01月12日

详见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股东关于被

动减持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1%的公告》。

公司及下属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了委托理财

产品

2021年01月19日

详见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修正2020年度业绩预告 2021年01月30日

详见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度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司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预披露减持计划 2021年03月10日

详见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可

能减持公司股票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及子公司完成与银团贷款业务相关合同的签

署，并完成相关资产的抵押、质押登记手续。

2021年03月19日

详见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以自有

资产抵押向银团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进展公告》。

2、其他事项

⑴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CMO业务，公司下属公司普德药业新签署4个CMO品种。

⑵ 为加快推进参股公司广州誉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誉衡生物” ）产品研发及上市进程，满足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经

公司与各投资人友好协商，各方对誉衡生物进行第二轮增资，增资总额为1亿元。 2021年2月，各方已完成出资。

⑶ 结合公司目前的现金流及后续正常的业务资金需求，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同意以1.1亿元出售持有的上海誉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40%的基金份额（公司实缴出资1亿元）。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收到首期股权转让价款5,500万元。

⑷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降本增效原则，对现有资产进行盘点梳理，剥离/出售部分低效资产。 2021年1月，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形

成决议，同意以下属公司上海和臣医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和臣” ）净资产为定价依据，出售该公司。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

与交易对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3、期后事项

⑴ 公司下属公司西藏普德医药有限公司2021年4月收到2020年转型升级奖励资金2212.22万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00

-

-

5,000 66,900.97 下降 92.53%

-

-

9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2

-

-

0.0227 0.3044 下降 92.54%

-

-

94.02%

业绩预告的说明

1、上年同期公司出售澳诺（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诺制药” ）100%股权，获得的

投资收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6.83亿元，本报告期不存在大额股权处置收益；

2、剔除出售澳诺制药投资收益后，本报告期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大部分产品销售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3,093 0 0

合计 33,093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绪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下转B190版）


